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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分细则
	分值
（分）

	一
	技术部分（合计55分）

	1
	所响应产品对用户需求书中带▲号的重要技术参数的符合性
	供应商所响应产品每满足一项用户需求书中带“▲”号的重要技术要求（共34项），得0.5分，合计17分；
如技术要求及参数中有明确要求证明材料的，以技术要求及参数中要求的证明材料为准，如果技术要求及参数中没有明确要求证明材料的，则提供响应产品彩页或相应技术参数的厂家使用说明书作为技术证明文件，否则评审委员会有权视相应技术参数响应不符合要求。
	17

	2
	所响应货物技术参数及性能与技术规格要求的符合性
	对一般条款（“▲”“★”除外）响应进行评审，本小项共17分：
（1） 全部满足或优于，得17分；
（2） 1项≤不响应或负偏离的数量＜5项的，得11分；
（3） 5项≤不响应或负偏离的数量＜15项的，得5分；
（4） 不响应或负偏离的数量≥15项的，得1分；
（5） 全部不响应或负偏离的，得0分。
	17

	3
	质量管理及保障措施方案
	根据投标人所投产品的质量保证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货物生产、质检、出厂、运输、交货等环节）进行评分：投标人提供的质量保证，完全满足且优于采购需求的，得7分；完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3分；不完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1分；其他或不提供的，得0分。
	7

	4
	培训方案
	根据投标人所投产品的培训措施，培训方案，完全满足且优于采购需求的，得7分；完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3分；不完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1分；其他或不提供的，得0分。
	7

	5
	供应商供货能力
	1.如供应商为所响应产品制造商或具有有效授权的代理经销商，得2分，提供有效的制造商资格证明或授权证明材料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如不提供，不得分。
2.投标人须提供所投产品原厂商出具的保修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按要求提供承诺函的，本项不得分。
（1）承诺自验收合格之日起，原厂质保年限为1年的，得3分；
（2）在1年基础上，质保年限每增加1年，加1分，本项最高得分为5分。
	7

	二
	商务部分（合计15分）

	1
	售后服务方案
	根据投标人提供售后服务的能力（包括质保期、维护保养方案是否完善具体，各阶段服务计划（履约进度表）是否详尽等），综合评价优5分，次之3分，若没有具体承诺或不提供方案的不得分。
	5

	2
	自2023年1月1日以来的设备业绩和信誉
	每提供一项设备业绩的合同和中标通知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得2分，最高得6分，不提供不得分。 
注：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1.要求同时提供合同关键信息（含首页、签字页）和中标通知书证明文件作为得分依据。
2.资料均要求提供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评分中出现无证明资料或专家无法凭所提供资料判断是否得分的情况，一律作不得分处理。
	6

	3
	使用用户评价
	提供使用用户评价，每提供一个类似“满意”或“非常满意”或“优”的使用用户评价得2分，本项最高不超过4分。须提供用户单位的评价证明（格式自拟，须加盖用户单位印章）
	4

	三
	报价部分（合计30分）

	1
	投标报价得分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分值
备注：投标报价得分四舍五入后，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
	30

	合计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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